
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資訊工程學系獎學金公告 

本學期可申請的獎學金內容如下，申請期限內即日起~113/1/4(四)，請需要申請獎學

金的同學，請看到訊息公告後，準備相關文件，至系辦公室找巧鈴(3706) 辦理申請。 

●大學部同學申請 

●研究所同學申請 

獎學金名稱 申請資格 名額及金額 

王德誠同學 

紀念獎學金 

1. 逢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大學部二、三、四

年級在學學生（延修生除外）。 

2. 前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在每班前三名。 

 準備文件:個人申請表、前學年成績單

(需有班排及系排)及其他相關佐證 

1. 每學年三名（二、三、四

年級各一名，上學期開放

申請） 

2. 每名可獲壹萬五千元整。  

劉紹宗先生 

助學金 

【本獎學金可隨時申請】 

符合以下其中一項情況:  

 遭逢急難病困，無力完成學業。 

 身心障礙 

 家境清寒之優秀學生出國(含大陸港澳

地區)學習 

 優質外語能力輔助外語弱勢族群，以提

高學院學生外語能力。(此項由學系推

薦) 

欲申請之同學請填妥申請

表，送至系辦公室辦理。 

劉紹宗先生 

助學金 

【本獎學金可隨時申請】 

同上敘述方式 

欲申請之同學請填妥申請

表，送至系辦公室辦理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112 學年度逢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獎助學金申請表 

請 

項目 

第一學期獎學金 第二學期獎學金 

□王德誠同學紀念獎學金 
□張鈞棠同學紀念獎學金 

□經貿聯網獎學金 

姓名  學號  

就讀

班別 
  年         班 

行動

電話 
         

Email  

個人

學習

成果 

(條列) 

【幹部經歷】 【競賽表現】 【專業證照】 【語文檢定】 

    

繳交

文件 

□申請表             

□清寒證明 

□前學年成績單:成績平均      分，班排      名，系排       名。 

□其他佐證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審核 

結果 

 

□通過 

 

 

 

 

□不通過 

 

 

粗框內的資料由申請人填寫，請務必填寫清楚 
 獲獎名單由本系獎助學金委員會開會審查。 

 為逢甲大學資訊系為獎學金審核之目的，本申請表所蒐集之個人資

訊，將僅作為本學期獎學金申請之用，學校將保留本申請表壹年，

期滿後即依規定銷毀。您得以下列聯絡方式行使查閱、更正等個人

資料保護法第 3條的當事人權利。如您提供的資料不完整或不確

實，將無法完成本獎學金的申請。 

 聯絡方式：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號 
電話：(04)24517250分機 3706 

Email：clnien@mail.fcu.edu.tw 



逢甲大學資訊電機學院    學年度 第      學期 

劉紹宗先生助學金申請表  

姓名  
學

號 
 

班

別 

           學系 

      年     班 

永久 

住址 
 住家電話  

通訊 

地址 
 行動電話  

電子 

信箱 
 推薦人  

本助學金之申請資格須符合下列條件之ㄧ 

編號 項目說明 檢具資料 (*為必要資料) 

一 □遭逢急難病困，無力完成學業。 
□導師說明信*  □急難事項證明文件* 
□歷年成績單   □相關證明文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 □身心障礙 
□身心障礙手冊影本* 
□相關證明文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 

特 
殊 
情 
況 

□家境清寒之優秀學生出國(含大陸港澳
地區)學習 

□家境清寒證明* 
□申請出國交流相關文件* 
□歷年成績單* 
□其他相關文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優質外語能力輔助外語弱勢族群，以提
高學院學生外語能力。 

□外文能力檢定證明* 
□外語輔導課程規劃* 
□歷年成績單 
□其他相關文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東協及南亞雙聯學制學生 
□外籍生申請入學相關資料* 
□其他相關文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其他相關說明 

或檢具資料 
 

建議金額及 

發放方式 

(由系填寫) 

金額： 

系所
主管
簽章 

 
    □ 一次核撥 

    □ 分月核撥 

       (自   年   日至   年   日) 

審核結果  
審查 

原則 

1.以提供之資料為審查首要條件。 

2.必要時將作家庭探訪。 

◎粗框內的資料由申請人填寫，請照實填寫。 
逢甲大學為助學金之目的，本申請表所蒐集之個人資訊，將僅作為本次助學金申請之用，學校將保留本申請表壹年，期

滿後即依規定銷毀。您得以下列聯絡方式行使查閱、更正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的當事人權利。如您提供的資料不完整

或不確實，將無法完成本助學金的申請。 
聯絡方式：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，電話：(04)24517250 分機 3995，Email：hlke@fcu.edu.tw 


